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國中部   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管理辦法
107年6月29日修訂，107年8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
110年8月31日校務會議通過
[bookmark: _Hlk78459184]  本校學生經提出申請後准予攜帶行動載具(泛指手機、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、智慧型可連網路之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)到校，惟為維護校園安寧且基於尊重他人之前提，須遵守以下規範：
1、 進入校園內行動載具嚴禁開機，因特殊或緊急事故經老師同意者不在此限。因自身設定不當造成行動載具臨時開機者，視同違規處理。可攜式電腦、平板電腦須經教師同意下攜帶及使用。智慧型可連網路之穿戴式裝置僅只同意觀看時間功能，其餘功能需報備導師同意後使用，並於考試時關機。
2、 學生需妥善保管所攜帶之行動載具，且不得使用學校電源充電。行動載具不得轉借他人使用，避免糾紛。
3、 若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有違規行為發生，行動載具將暫由學務處(或各班導師)保管，並通知家長當日親自到校領回。
4、 違規行為及罰則如下：
(一)學生於未關機或私自使用校內電源充電者記警告1次。
(二)學生在校內私自使用行動載具記警告1至2次
(三)行動載具於平時考試、段考及模擬考期間未關機及以行動載具舞弊者，依試場規則及本校獎懲實施規定處理。
(四)行動載具未經申請攜帶至校者，加記警告1次。
五、本辦法經由教師、學生、家長代表開會討論決議，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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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申請書              (第一聯  家長留存)
※申請人請詳填下列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(學生)姓名
	

	班級座號
		年       班     號

	手機號碼
	
	載具外觀
	名稱：         廠牌：
型號：         顏色：

	家長同意後簽名
	本人已詳閱學校行動電話使用管理辦法，並願配合督促子女遵守規定。


	導師簽名(核章)及加註意見
	

	學務處生輔組長
	
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申請書              (第二聯  導師留存)
※申請人請詳填下列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(學生)姓名
	

	班級座號
		年       班     號

	手機號碼
	
	載具外觀
	名稱：         廠牌：
型號：         顏色：

	家長同意後簽名
	本人已詳閱學校行動電話使用管理辦法，並願配合督促子女遵守規定。


	導師簽名(核章)及加註意見
	

	學務處生輔組長
	

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
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學生攜帶行動載具到校申請書              (第三聯  學務處存查)
※申請人請詳填下列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請人(學生)姓名
	

	班級座號
		 	年       班      號

	手機號碼
	
	載具外觀
	名稱：        廠牌：
型號：        顏色：

	家長同意後簽名
	本人已詳閱學校行動電話使用管理辦法，並願配合督促子女遵守規定。


	導師簽名(核章)及加註意見
	

	學務處生輔組長
	



